
经纪人备案需提供的材料

经纪人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经纪人领取营业执照、聘用或解聘经纪执业人员后,应当自聘用或解聘之日起20日内,将聘用合同及聘用的经纪执业人员的姓名、照片、住所、执业的经纪项目、执业记录及解聘合同等资料提交给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
1、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聘用或解聘合同;

3、经纪执业人员的身份证明、照片(二张)、住所、执业的经纪项目;

4、执业记录(经纪人与当事人签订的居间、行纪、委托等，并附有执行该项经纪业务的经纪执业人员的签名的合同)。

联系电话:3181739

淄博市工商局直属分局地址:张店区西五路18号(年检大厅二楼206房间)
附件三：

经纪执业人员执业记录备案表

编号：　　　　　　　　　　　　　　　　　　　　　　　　　　　　　　　　　　　　单位公章：

	经纪执业

人员姓名
	委托人
	经纪业务内容
	经纪合同种类

（居间/行纪/代理）
	委托业务合同金额
	委托时间
	经纪业务

完成时间
	备注

	
	
	
	
	
	
	
	

	
	
	
	
	
	
	
	

	
	
	
	
	
	
	
	

	
	
	
	
	
	
	
	

	
	
	
	
	
	
	
	

	
	
	
	
	
	
	
	

	
	
	
	
	
	
	
	

	
	
	
	
	
	
	
	


附件二：

经纪执业人员备案表

编号：　　　　　　　　　　　　　　　　　　　　　　　　　　　　　　　　　　　单位公章：

	经纪人名称
	

	注 册 号
	
	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
	
	组织类型
	

	注册地址
	

	
	聘　用

（或解聘）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住    所
	联系电话
	经纪项目
	资信证明

或 业 务

培训证明
	照 片

	经纪执业人员情况
	
	
	
	
	
	
	
	
	

	
	
	
	
	
	
	
	
	
	

	备  注
	1、填表说明见反面；2、请将身份证复印件贴反面。


　　填写说明：

　　本表由领取营业执照的各类经纪人填写并加盖公章。

　　经纪执业人员是指你单位聘用并以经纪的方式具体执行委托人委托业务的经纪从业人员。

　　执业的经纪项目是指经纪执业人员经纪的农产品、工业品、房地产、技术、劳动力、文化、体育、产权、运输等。

　　资信证明或业务培训证明是指经纪执业人员获得的各类资质信用证明及业务培训合格证明等。

　　　　　　　　　　　　









身份证复印件




















身份证复印件














